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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 珮 瑄 少 校  

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 器 作 業 能 量 分 析  

提要  

一、近 年 來 因 作 戰 型 態 的 轉 型，國 軍 部 隊 已 朝 向 機 動 力 強 ，

戰 鬥 節 奏 快 的 作 戰 編 組 來 訓 練 ， 在 作 戰 階 段 中 ， 「 破

障 」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作 戰 行 動 。  

二 、 為 求 戰 時 可 增 加 排 雷 效 率 ， 研 發 可 快 速 架 設 及 攜 行 方

便 之 做 法 ， 參 考 各 國 排 雷 概 念 ， 設 計 氣 動 式 發 射 器 帶

動 導 爆 索 飛 行 至 雷 區 ， 並 藉 由 電 雷 管 引 爆 後 開 闢 出 人

員 通 路 ， 可 有 效 節 約 作 業 人 力 ， 縮 短 排 雷 時 間 ， 以 利

後 續 作 戰 執 行 評 估 。  

三 、 本 研 究 參 考 美 軍 人 員 殺 傷 障 礙 排 除 系 統 ( A P O B S )為 基

礎 ， 工 兵 部 隊 在 作 戰 階 段 均 會 遭 遇 到 破 障 行 動 ， 為 了

可 有 效 提 升 破 障 能 力 ， 進 而 藉 由 軍 品 研 發 一 應 急 式 排

雷 發 射 器，其 能 量 為 開 闢 寬 1 公 尺、長 3 0 公 尺 人 員 通

道 ， 可 破 壞 防 人 員 障 礙 物 及 簡 易 障 礙 物 ， 若 結 合 爆 藥

引 爆 能 有 效 且 快 速 完 成 排 雷 作 業 ， 以 增 強 破 障 效 能 及

提 高 訓 練 安 全 性 ， 並 提 供 相 關 數 據 作 為 納 入 工 兵 機 動

排 雷 建 案 之 參 考 。  

 

關鍵字：排雷能力、破障、地雷搜索器  

 

前言  

近 年 來 作 戰 型態的改變，

各部隊已朝向機動力強、戰鬥

節 奏 快 的 作 戰 模 式 作 為 建 軍

發展的目標，如何提升部隊機

動 過 程 遭 遇 障 礙 物 能 迅 速 通

過，快速破障扮演著重要的關

鍵，而目前工兵部隊運用地雷

搜 索 器 標 定 地 雷 位 置 後 實 施

人 工 排 雷 及 運 用 爆 藥 進 行 障

礙物爆破作業，已不符時需，

急需研擬克制對策。  

為 求 戰 時 可 增 加 排 雷 效

率 ， 研 發 可 快 速 架 設 及 攜 行

方 便 之 做 法 ， 參 考 各 國 排 雷

裝 備 ， 設 計 氣 動 式 發 射 器 帶

動 導 爆 索 飛 行 至 雷 區 ， 並 配

合 電 雷 管 引 爆 後 開 闢 出 人 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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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路，可 有 效 節約 作 業人力，

縮 短 排 雷 時 間 ， 用 以 解 決 目

前 耗 時、安 全 性不 佳 等問題，

進 而 提 升 排 雷 成 效 為 目 的 。  

 

發射器系統概述  

一 、 研 發 動 機 及 目 的  

(一 )研 發 動 機  

共 軍 在 1 0 6 年軍 改 後 ，

可 以 發 現 現 行 編 裝 武 器 皆 調

整 到 以 合 成 營 為 最 小 單 位 ，

並 藉 由 頻 繁 的 演 習 ， 訓 練 合

成 營 軍 (兵 )種 聯 合 作 戰，雖 然

我 國 屬 守 勢 作 戰 國 家 ， 然 而

障 礙 排 除 仍 為 任 何 作 戰 階 段

均 會 面 臨 的 問 題 ， 且 近 年 來

因 作 戰 型 態 的 轉 型 ， 國 軍 部

隊 已 朝 向 機 動 力 強 ， 戰 鬥 節

奏 快 的 作 戰 編 組 來 訓 練 ， 在

作 戰 階 段 中，「破 障 」扮 演 著

重 要 的 作 戰 行 動，如 圖 1、圖

2 所 示 。  

鑑 於 目 前 國 軍 部 隊 排

雷 裝 備 為 傳 統 地 雷 搜 索 器 ，

如 圖 3 所 示 ， 僅 能 以 人 工 排

雷 實 施，所 耗 費作 業 時間長，

且 排 除 地 雷 時 需 要 作 業 人 員

進 行 排 除 ， 其 安 全 性 較 差 ，

而 目 前 工 兵 部 隊 僅 有 人 工 排

雷 的 地 雷 搜 索 器 、 運 用 爆 藥

及 破 壞 筒 進 行 爆 破 作 業 、 裝

甲 部 隊 戰 車 上 配 賦 排 雷 犁 實

施 排 雷 外 ， 已 較 不 符 現 代 戰

爭 之 戰 場 運 動 。  

 

圖 1  人 員 殺 傷 障 礙 排 除 系 統
( A P O B S )  

資 料 來 源：G l o b a l，〈 M K 7  A n t i p e r s o n n e l  

O b s t a c l e  B r e a c h i n g  S y s t e m s〉 ，
h t t p s : / / w w w . g l o b a l s e c u r i t y . o r g / m i l i t a r

y / s y s t e m s / m u n i t i o n s / a p o b s . h t m， 檢 索
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1 年 1 月 2 5 日 。  

 

 

圖 2  火 箭 排 雷 系 統  

資 料 來 源 ： L Y N D H U R S T  P R E C I S I O N，
〈 M i n e f i e l d  b r e a c h i n g  d e v i c e〉 ，

h t t p : / / l y n d h u r s t - p r e c i s i o n . c o . u k / c a s e _

s t u d i e s / m i n e f i e l d - b r e a c h i n g - d e v i c e /，
檢 索 日 期 ： 西 元 2 0 2 1 年 1 月 2 5 日 。  

 

 
圖 3  地 雷 搜 索 器 執 行 地 雷 搜 索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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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陸 軍 步 兵 部 隊 直 射 武 器 性 能 諸 元 表  

項 次  武 器 程 式  
最 大 射 程  

(公 尺 )  

有 效 射 程  

(公 尺 )  

爆 炸 半 徑  

(公 尺 )  

1  
T 6 5 K 2 式 5 . 5 6 公 厘

步 槍  
2 0 0 0  6 0 0  - -  

2  
T 9 1 式 5 . 5 6 公 厘 戰 鬥

步 槍  
2 6 5 3  4 0 0  - -  

3  
國 造 T 8 5 式 4 0 公 厘 ,榴

彈 發 射 器  
4 0 0  

點 目 標 2 0 0 公
尺  

4 0 0  

4  4 0 公 厘 榴 彈 機 槍  2 2 0 0  1 5 0 0  
穿 甲 厚 度  

5 c m  

5  5 . 5 6 公 厘 班 用 機 槍  3 6 0 0  1 0 0 0  - -  

6  
T - 7 4 式 7 . 1 2 公 厘 排

用 機 槍  
3 2 0 0  1 2 0 0  - -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參 考 步 兵 準 則 自 行 彙 整 。  

(二 )研 發 目 的  

為 求 戰 時 可 增 加 排 雷

效 率 ， 研 發 可 快 速 架 設 及 攜

行 方 便 之 做 法 ， 參 考 各 國 排

雷 概 念 ， 設 計 氣 動 式 發 射 器

帶 動 導 爆 索 飛 行 至 雷 區 ， 並

藉 由 電 雷 管 引 爆 後 開 闢 出 人

員 通 路 ， 可 有 效 節 約 作 業 人

力 ， 縮 短 排 雷 時 間 ， 以 利 後

續 作 戰 執 行 評 估 。  

(三 )預 期 效 果  

1 . 利 用 現 行 國 軍 庫 存 爆

藥 加 以 研 發 後 ， 成 為 更 有 力

之 破 障 裝 備 。  

2 . 於 需 要 破 障 時 再 行 組

裝 ， 提 升 破 障 作 業 速 度 ， 以

遂 行 步 兵 部 隊 行 動 。  

3 .取 代 舊式破壞筒，以更便

捷方式攜行，減少人力需求。  

4 .裝 備 組 裝 簡單，可 有 效

節 約 作 業 時 間 。  

5 . 戰 時 搭 配 爆 藥 執 行 破

障 作 業 ， 平 時 可 支 援 災 害 救

援 行 動 。  

二 、 研 發 構 想  

雷 區 破 壞與排除之目的，

不 外 乎 為 運 用 有 效 方 法 開 闢

通路，使後續部隊通過或資源

運送，其雷區破壞方法有爆藥

破壞法、繩索破壞法、機 械 破

壞 法 、 應 急 破 壞 法 及 輔 助 破

壞 法 1：  

(一 )直 射 武 器  

部 隊 使 用 武 器 絕 大 部

分 均 為 直 射 武 器 (如 表 1 )，殺

傷 屬 於 點 或 線 區 域，而國軍傳

統地雷屬於被動式殺傷武器，

發火方式為壓發、拉發、啟發

及鬆發，若使用直射武 器 進 行

清 除 ， 僅 能 精 準 射 擊 地 雷 引

信 才 能 導 致 地 雷 失 效 或 引 爆 ，

對 於 射 擊 的 精 準 程 度 及 效 用

1
陸 軍 司 令 部 印 頒 ，《 地 雷 戰 教 範 (第 二 版 ) 》 ( 臺 北 : 國 防 部 ， 2 0 1 5 年 1 0 月 ) ，
頁 3 - 2 ~ 3 - 4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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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陸 軍 砲 兵 部 隊 主 要 武 器 性 能 諸 元 表  

項
次  

武 器 程 式  最 大 射 程 (公 尺 )  
彈 著 有 效 面 積 (公 尺 )  

縱 深  橫 寬  破 片 散 飛 半 徑  

1  
M 1 0 1 A 1 1 0 5 公 厘  

牽 引 榴 彈 砲  
1 1 0 0 0  2 0  3 0  1 7 5  

2  
M 1 1 4 A 1 1 5 5 公 厘  

牽 引 榴 彈 砲  
1 4 6 0 0  3 0  5 0  3 6 0  

3  
M 2 A 1 1 5 5 公 厘  

牽 引 加 農 砲  
2 3 5 1 3  3 0  5 0  3 9 0  

4  
M 1 1 5 , 8 吋  

牽 引 榴 彈 砲  
1 6 8 0 0  5 0  8 0  4 7 0  

5  
M 1 0 9 A 2 1 5 5 公 厘  

自 走 榴 彈 砲  
1 8 1 0 0  3 0  5 0  3 6 0  

6  
M 1 1 0 A 2 , 8 吋  

自 走 榴 彈 砲  
2 2 9 0 0  3 0  8 0  4 7 0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參 考 砲 兵 準 則 自 行 彙 整 。  

評 估 下 ， 並 不 適 合 此 方 法 ，

而 地 雷 若 設 置在地面下，更無

法運用直射武器進行排除，故

地 雷 設 置 作 業 區 分 地 上 和 地

下兩種排雷方式如下：  

1 .路 面 上 地 雷：需 射 擊 到

引 信 才 會 引 爆 。  

2 .路面下地雷：無法排除。  

(二 )迫 砲 武 器  

部 隊使用迫砲武器種類

眾多，其迫砲殺傷屬於面區域

範圍，以砲兵一門 105 m m 牽

引 榴 彈 砲 為 例 ， 有 效 面 積 為

20* 30 平方公尺，如表 2 所示，

但 實 際 只 有 砲 彈 擊 落 點 才 能

有效炸毀地雷，其餘面積多為

破 片 殺 傷 ， 並 無 法 有 效 摧 毀

雷 區 內 的 地 雷 。  

如 以 一 正 面 1 0 0 公 尺 * 縱

深 1 0 0公 尺 ， 密 度 1 - 2 - 2雷 區

為 例 ， 地 雷 數 量 約 4 0 0餘 顆 ，

若 使 用 直 射 武 器 射 擊 需 要 射

擊 4 0 0餘 次，而運 用 1 0 5 m m牽

引 榴 彈 砲 需 發 射 約 1 5 - 2 0 發

數，最 多 也 只能 炸 毀 1 5 - 2 0顆

地 雷 ， 故 使 用 爆 藥 排 除 ， 相

對 可 以 開 闢 出 一 條 安 全 通 道

工 人 員 或 裝 備 通 過 。  

三 、 研 發 實 驗 數 據  

為 了 求 得 爆 藥 爆 炸 能 量

與 地 雷 排除能力之關係，我們

運 用 了 國 軍 現 有 導 爆 索 進 行

測試，並藉由拋繩槍之拋射能

力求得拋射角度及 飛 行 距 離，

以 下 區 分 兩 個 部 分 說 明 ：  

(一 )爆 藥 選 擇 及 測 試  

爆 藥 種 類 眾 多，有 爆 速

高 低 、 敏 感 度 及 防 水 性 等 性

能 ， 目 前 國 軍 現 有 炸 藥 常 用

的 有 T N T、C 4 炸藥及導爆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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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 爆 破 能 量 及 清 除 地 雷 能 力 成 果 統 計 表  

項 次  導 爆 索 數 量  排 除 地 雷 種 類  地 雷 重 量  清 除 距 離  

1  

1 M * 1 5 條  M 1 4  1 0 0 克  4 公 尺  

1 M * 1 5 條  M 2 A 4  8 0 0 克  3 公 尺  

1 M * 1 5 條  M 3  3 . 5 公 斤  1 . 4 公 尺  

2  

1 M * 1 0 條  M 1 4  1 0 0 克  3 . 2 公 尺  

1 M * 1 0 條  M 2 A 4  8 0 0 克  2 公 尺  

1 M * 1 0 條  M 3  3 . 5 公 斤  1 公 尺  

3  
1 . 5 M * 1 0 條  M 2 A 4  8 0 0 克  3 公 尺  

1 . 5 M * 1 0 條  M 3  3 . 5 公 斤  1 . 5 公 尺  

4  
1 . 8 M * 8 條  M 2 A 4  8 0 0 克  2 公 尺  

1 . 8 M * 8 條  M 3  3 . 5 公 斤  1 公 尺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彙 整 。  

參考現行各國排雷作法，多為

運用火箭帶動導爆索飛行，將

導爆索鋪放在雷區上，在藉由

導爆索起爆後，為 後 續 部 隊 開

闢 一 條 相 對 安 全 之 通 路 ， 故

此 次 爆 藥 選 擇 為 導 爆 索 ， 導

爆 索 一 綑 為 5 0 0 呎，重 量 為 5

公 斤 ， 其 P E T N 裝 填 藥 量 為

5 . 0 公 克 /公 尺 ， 經 過 實 驗 數

次 後 ， 可 以 發 現 一 次 使 用 8

條 導 爆 索 可 以 將 重 3 . 5 公 斤

M 3 地 雷 炸 飛 最 小 位 移 為 5 0

公 分 ， 即 為 排 除 人 員 通 道 寬

度 1 公 尺 ， 如 表 3 所 示 ， 而

排 雷 長 度 取 決 於 發 射 器 動 力

可 發 射 多 重 的 導 爆 索 ， 故 小

型 軍 品 研 發 設 定 在 3 0 公 尺 長，

換 算 之 8 條 導 爆 索，長 3 0 公

尺 ， 重 量 就 高 達 8 公 斤 了 。  

戰 防 雷 爆 藥 量 為 5 . 5 公

斤 T N T， 引 爆 在 3 . 5 公 尺 內

產 生 的 衝 擊 波 將 會 有 受 損 式

破 壞， M 2 A 4 及 M 3 人 員 殺 傷

雷 爆 藥 量 為 0 . 2 及 0 . 4 5 公 斤

T N T，引 爆 在 1 . 2 - 1 . 5 公 尺 內

產 生 的 衝 擊 波 將 會 有 受 損 式

破 壞 2。  

(二 )拋 射 能 力 分 析  

本 實 驗 階 段 是 以 軍 備

局 第 2 0 5 廠 研發落地式氣壓

式拋繩器作為發射動力，落地

式 拋 繩 器 的 拋 射 距 離 最 遠 可

達 2 3 0 公尺，惟運用在災害

救援上，帶動飛行屬於收納輕

量型的繩索在彈頭裡面，無法

與導爆索重量相做比較，故僅

針 對 拋 繩 及 彈 頭 重 量 和 發 射

角 度 變 化 ， 求 得 實 驗 數 據 ，

以 供 設 計 研 發 參 考 。 實 驗 過

程 運 用 的 平 時 訓 練 用 導 爆 索

作 為 拋 射 出 繩 索 ， 區 分 拋 射

角 度 、 繩 索 重 量 及 彈 頭 重 量

進 行 測 試 (如 表 4 所 示 )：  

1 .拋 射 角 度  

實 驗 過 程 中 可以發現

拋射角度並非 45 度距離最佳，

嘗試 30 度後飛行距離可以更

多，故以拋射器的方式發射，

2
沈 新 明，認 知 火 炸 藥，經 濟 部 礦 務 局 事 業 用 爆 破 專 業 人 員 訓 練 班 課 程 2 0 1 9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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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拋 繩 器 拋 射 能 力 測 試 成 果 統 計 表  

項 次  訓 練 用 導 爆 索  總 重 量 (繩 索 和 彈 頭 )  發 射 角 度  拋 射 距 離  

1  
1 0 M * 1 0 條  3 公 斤  4 5 度  2 8 公 尺  

1 0 M * 1 0 條  3 公 斤  3 0 度  3 2 公 尺  

2  

1 0 M * 1 條  0 . 7 公 斤  3 0 度  5 6 公 尺  

1 0 M * 5 條  1 . 5 公 斤  3 0 度  2 5 公 尺  

1 0 M * 1 0 條  2 . 5 公 斤  3 0 度  1 5 公 尺  

3  
1 0 M * 1 0 條  4 . 6 公 斤  3 0 度  4 4 公 尺  

1 5 M * 1 0 條  5 . 6 公 斤  3 0 度  3 3 公 尺  

4  
1 0 M * 1 0 條  5 . 4 公 斤  3 0 度  4 0 公 尺  

1 5 M * 1 0 條  6 . 4 公 斤  3 0 度  3 5 公 尺  

5  
1 0 M * 1 0 條  5 . 5 公 斤  3 5 度  3 9 公 尺  

1 5 M * 1 0 條  6 . 5 公 斤  3 5 度  3 8 公 尺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彙 整 。  

建 議 拋 射 角 度 調 整 到 3 0 度 較

為 適 宜 。  

2 .繩 索 重 量  

繩 索 數 量 調 整 拋 射 1

條 、 5 條 及 1 0 條 後 ， 可 以 得

知 拋 射 距 離 約 成 倍 數 遞 減 ，

代 表 拋 繩 槍 原 理 僅 適 合 拋 射

輕 量 彈 頭 至 目 的 地 ， 原 理 上

不 適 合 帶 動 重 型 器 材 ， 故 在

發 射 器 的 研 發 需 考 量 兩 段 式

給 予 動 力 ， 才 可 能 足 夠 帶 動

有 重 量 的 導 爆 索 飛 行 至 前 方

實 施 破 障 能 力 。  

3 .彈 頭 重 量  

藉 由 物 品 加 重 彈 頭 重

量 ， 可 以 從 實 驗 過 程 中 得 知

彈 頭 若 較 輕 ， 容 易 出 現 頭 輕

腳 重 的 現 象 產 生 ， 故 持 續 加

重彈頭重量 2 - 3 . 5 公斤不等，

繩 索 爆 藥 重 量 約 在 2 - 2 . 5 公

斤 左 右 ， 可 以 得 到 一 適 合 彈

頭 重 量 之 數 值 。  

綜 合 以 上 實 驗 過 程 ， 若

需 要 研 發 排 雷 發 射 器 搭 配 國

軍 現 有 爆 藥 開 闢 人 員 通 道 之

破障能力，在導爆索運用須以

8條為一綑作為 基數，長度 參

考則以發射器動力來考量，而

發射重量偏重，故僅以 拋 繩 槍

單 一 發 射 動 力 將 不 足 以 帶 動

繩 索 向 前 ， 故 在 發 射 器 發 射

動 力 方 面 將 須 考 量 以 兩 段 式

飛 行 動 力 為 主 ， 才 能 達 到 我

軍 之 能 量 需 求 。  

 

操作流程  

本 章 節 介 紹 1 0 9 年 小 型

軍 品 研 發 之 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

器 諸 元 組 成 ， 組 裝 及 發 射 操

作 流 程 。  

一 、 諸 元 組 成  

諸 元 組 成 為 氣 動 式 可 重

複 發 射 排 雷 器 主 體 、 1 6公 克

高 壓 氣 瓶 、 導 爆 銅 片 、 導 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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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、 導 爆 管 復 歸 器 、 可 重 複

充 氣 氣 動 推 力 牽 引 彈 頭 、 訓

練 用 安 全 繩 索 、 導 爆 索 前 端

連 接 器 、 導 爆 索 後 端 連 接 器

及 防 水 攜 行 箱 。  

( 一 ) 氣 動 式 可 重 複 發 射 排

雷 器 主 體 (如 圖 4 )  

1 .規 格  

( 1 )整 體 包 含 發 射 槍 管 、

多 功 能 發 射 主 體 、 可 調 式 後

肩 托 ， 其 中 多 功 能 發 射 主 體

內 可 放 置 導 爆 管 、 前 端 可 放

置 導 爆 銅 片 、 管 內 可 放 置 1 6

公 克 高 壓 氣 瓶 。  

( 2 )整 體 尺 寸：長 度 9 1

公 分、寬 5 公 分、高 度 1 9 公

分 ， 重 2 公 斤 。  

( 3 )多 功 能 發 射 主 體 與

發射槍管使用材質為鋁合金，

可使用市售 12 與 1 6 公克 CO 2

氣 瓶 內 液 態 氣 體 轉 換 為 氣 化

空間；後肩托為 塑 膠 材 料 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 發 射 器 主 體 具 有 安

全保險開關、槍型握把和射擊

按鍵。  

( 2 )安 全 開 關 為 防 止 誤

射 安 全 保 險 裝 置 ， 且 安 全 開

關 未 開 至 射 擊 位 置 時 ， 板 機

將 無 法 作 用 。  

( 3 )發 射 器 主 體 具 有 水

平 角 度 參 考 調 整 ， 以 利 設 置

拋 射 角 度 。  

( 4 )發 射 器 主 題 為 槍 型

設 計 ， 方 便 攜 帶 ， 快 速 完 成

準 備，整體高壓蓄壓充氣過程

中，沒有任何洩 氣 的 結 構 。  

( 5 )發 射 動 力 為 二 氧 化

碳 氣 體 動 力 。  

( 6 )後 肩 托 不 因 裝 備 運

輸 中 造 成 損 壞，具 有 堅固性，

並 可 依 個 人 的 射 擊 習 慣 調 整

長 度 。  

(二 ) 16 公克高壓氣瓶 (如圖 5) 

1 .規 格  

( 1 )尺寸：瓶身高度 9 公

分，直徑 2 公分，重 40 公克。  

( 2 )金 屬 儲 存 鋼 瓶 內 含

1 6 公 克 液 態 二 氧 化 碳 ， 氣 瓶

內 壓 力 超 過 8 0 0 P S I 以 上 。  

 

圖 4  氣 動 式 可 重 複 發 射 排 雷 器 主 體  

 

圖 5  十 六 公 克 高 壓 氣 瓶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整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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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功 能  

( 1 )氣 瓶 可 置 放 於 導 爆

管 內 ， 由 前 端 導 爆 銅 片 控 制

爆 破 壓 力，引 爆 1 6 公 克 液 態

高 壓 氣 瓶 。  

( 2 )當 按 下 發 射 開 關 時 ，

導 爆 管 內 金 屬 撞 針 瞬 間 刺 破

1 6 公 克 二 氧 化 碳 氣 瓶 ， 瞬 間

由 液 態 二 氧 化 碳 轉 換 成 氣 態

二 氧 化 碳 ， 達 設 定 壓 力 時 ，

導 爆 銅 片 引 爆 點 即 可 產 生 巨

大 推 力 ， 將 可 重 複 充 氣 產 生

氣 體 推 力 牽 引 導 爆 索 之 「 牽

引 彈 頭 」 瞬 間 送 出 ， 脫 離 發

射 器 主 體 ， 同 時 啟 動 牽 引 導

爆 索 拋 射 彈 頭 的 閥 門 開 關 ，

產 生 反 作 用 推 力 ， 將 導 爆 索

或 一 組 3 0 公 尺訓 練 用 安 全 繩

索 往 前 方 拋 射 至 少 3 0 公 尺 。 

(三 )導 爆 銅 片 (如 圖 6 )  

1 .規 格  

( 1 )尺 寸：直 徑 2 0 m m，

厚 度 ： 0 . 0 7 m m。  

( 2 )材質：為金屬銅片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將 1 2 公 克 或 1 6 公

克 C O 2 氣 瓶 放 置 於 導 爆 管 內 ，

於 執 行 任 務 時 ， 將 導 爆 管 放

置 於 氣 動 式 可 重 複 發 射 排 雷

器，隨 後 開 啟 安 全 開 關，按壓

板機瞬間刺破 12 公克或 16 公

克 CO2 氣瓶，液態二氧化碳產

生氣化作用，當壓力提升達到

500PSI 時，導爆銅片產生破裂

將氣化二氧化碳轉換為動能作

為拋射 使用 。  

( 2 )將 可 重 複 充 氣 氣 動

推力牽引彈頭拋射脫離槍管，

並平衡飛行姿態，且啟動牽引

彈頭內部閥門，產生 飛 行 推 力

將 導 爆 索 拖 行 飛 行 至 前 方 。  

(四 )導 爆 管 (如 圖 7 )  

最 後由指揮官詳細說明

初步的阻絕規畫指導，因為這

是阻絕規劃的關鍵 因 素 。  

1 .規 格  

( 1 )尺寸：長度 15 公分，

直徑 3 公分，重 70 克。  

  
圖 6  導 爆 銅 片  圖 7  導 爆 管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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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2 )材 質 ： 塑 膠 材 質 ，

內 有 強 力 彈 簧 及 金 屬 撞 針 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用 來固定爆破銅片，

同時可放置 12 公克或 16 公克

CO2 氣瓶，使用時須放置於氣

動式可重複發射排雷器內部。  

( 2 ) 當 扣 下 手 握 槍 行 板

機 時 ， 瞬 間 刺 破 液 態 二 氧 化

碳 氣 瓶 ， 當 氣 化 達 到 5 0 0 P S I

時 ， 轉 換 動 能 將 可 重 複 充 氣

氣 動 推 力 牽 引 彈 頭 拋 設 置 前

方 3 0 公 尺 以 上 。  

(五 )導 爆 管 復 歸 器 (如 圖 8 )  

1 .規 格  

( 1 )尺 寸：直 徑 1 5 m m，

長 度 11 6 m m。  

( 2 )材質：為塑膠材質。  

2 .功 能  

於 使 用 前，將 導 爆 管 內

金 屬 彈 簧 與 金 屬 撞 針 調 整 成

預 備 模 式 ， 再 放 入 液 態 二 氧

化 碳 氣 瓶 。  

( 六 ) 可 重 複 充 氣 氣 動 推 力

牽 引 彈 頭 (如 圖 9 )  

1 .規 格  

( 1 )尺 寸 ： 可 重 複 充 氣

氣 動 推 力 牽 引 彈 頭 前 端 直 徑

63mm，長度 255mm；含後端

飛行平衡尾翼全長度 455mm，

並配賦 1 支可重複充氣 高壓 鋼

瓶 ， 長 度 1 3 0 公 分 ， 直 徑 2 3

公 分 ， 可 實 施 充 氣 。  

( 2 )材 質： P P、 N B R 4 5

度 、 鋁 合 金 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拋 射 彈 頭 可 重 複 充

氣 ， 當 脫 離 發 射 器 主 體 後 ，

攜 帶 一 條 連 結 繩 線 飛 行 且 平

衡 飛 行 儀 態 後 ， 開 啟 充 氣 式

1 2 盎 司 氣 瓶 尾 蓋 閥 門 ， 產 生

向 後 方 推 力 。  

( 2 ) 動 力 牽 引 彈 頭 後 端

經 過 連 結 繩 連 接 8 公 斤 以 上

重 量 導 爆 索 或 訓 練 用 安 全 繩

索 ， 可 在 空 中 持 續 3 秒 鐘 以

上 氣 體 推 力 持 續 飛 行 ， 飛 行

距 離 至 少 需 3 0 公 尺 以 上 。  

 

 

  
圖 8  導 爆 管 復 歸 器  圖 9  可 重 複 充 氣 氣 動 推 力 牽 引 彈 頭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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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 )訓練用安全繩索 (如圖 10) 

1 .規 格  

( 1 )尺 寸 ： 每 組 安 全 繩

索 長 3 0 公 尺，單 組 重 量 須 達

8 . 6 公 斤 。  

( 2 ) 材 質 ： 為 尼 龍 紗 經

多股纏繞承受拉力須超過 800

公斤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訓 練 用 安 全 繩 索 可

供 拋 射 反 覆 使 用 絕 不斷裂，兩

端具有快速安全扣環，以方便

快速連結可重複充氣氣動推力

牽引彈頭後端的連接繩與攜行

箱繫留繩上，並且一次將發射

訓練用安全 繩索 3 0 公 尺 1 組

至 前 方 3 0 公 尺 以 上 。  

( 2 )作 為 平 日 教 育 訓 練

模 擬 操 作 排 雷 射 器 之 導 爆 索 ，

替 代 國 軍 導 爆 索 使 用 ， 以 增

加 訓 練 次 數 。  

(八 )導 爆 索 前 端 連 接 器 (如

圖 11 )  

1 .規 格 材 質：鋁合 金 鍛 製

快 速 接 頭 。  

2 .功 能 ： 可 快 速 連 接 可

重 複 充 氣 氣 動 推 力 牽 引 彈 頭

的 連 接 繩 和 導 爆 索 ， 或 訓 練

用 安 全 繩 索 1 組 ， 不 因 發 射

後 造 成 鬆 脫 。  

(九 )導 爆 索 後 端 連 接 器 (如

圖 1 2 )  

1 .規 格 材 質：鋁合 金 鍛 製

快 速 接 頭 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導 爆 索 後 端 連 接 器

可 提 供 導 爆 索 與 攜 行 箱 繫 留

繩 完 成 接 續 。  

( 2 )發 射 後 可 繼 續 接 續

電 雷 管 ， 以 實 施 點 火 作 業 。  

 

 

 

圖 1 0  訓 練 用 安 全 繩 索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
 

  
圖 1 1  導 爆 索 前 端 連 接 器  圖 1 2  導 爆 索 後 端 連 接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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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 )防 水 攜 行 箱 (如 圖 1 3 )  

1 .規 格  

( 1 ) 尺 寸 ： 攜 行 箱 長

1 0 5 公 分、寬 3 9 公 分、高 1 5

公 分 ， 空 箱 淨 重 6 公 斤 。  

( 2 )材 質 ： 使 用 複 合 式

碳 纖 維 材 質 ， 具 堅 固 性 及 攜

帶 方 便 性 。  

2 .功 能  

( 1 )攜 行 箱 需 具 有 手 提

方 式 及 可 使 用 肩 背 帶 之 背 負

功能，箱上有固定繫留繩，開

關具有 4 組安全夾扣，運輸過

程中可防止人員誤 觸 開 啟 。  

( 2 )攜 型 箱 具 有 防 水 功

能，可 於 雨 天 在外 攜 帶使用，

並 可 防 止 雨 水 滲 透 到 內 部 造

成 設 備 潮 濕 。  

( 3 ) 攜 行 箱 內 部 可 收 納

重 覆 使 用 氣 動 式 可 重 複 發 射

排 雷 器 主 體 1 組 、 1 6 公 克 高

壓氣瓶 6 組、導爆銅片 10 組、

導 爆 管 2 組、導 爆 管 復 歸 器 2

組 、 可 重 複 充 氣 氣 動 推 力 牽

引 彈 頭 2 組 以 及 快 速 維 修 拆

裝 工 具 1 組 。  

( 4 )所 有 物 品 置 入 攜 行

箱 內 關 閉 後 ， 於 運 送 過 程 中

不 可 因 外 在 因 素 不 慎 開 啟 ，

造 成 零 件 設 備 掉 落 。  

( 5 )適合人員使用背帶背

負攜帶，或一般手提箱攜行 。  

( 6 )可 依 照 8 字型 收 納 1

組 訓 練 用 安 全 繩 索 放 置 訓 練

安 全 繩 索 攜 行 箱 內 。  

二 、 組 裝 作 業 程 序  

組 裝 作 業 包 含 前 置 作 業

的 導 線 鋁 管 繩 索 、 安 全 繩 索

收 納 和 牽 引 彈 頭 充 氣 ， 接 續

至 現 地 後 開 始 組 裝 作 業 ， 包

含 導 爆 管 安 裝 、 排 雷 發 射 器

安 裝 導 爆 管 、 安 裝 氣 動 式 牽

引 彈 頭 、 連 接 3 0公 尺 安 全 繩

索 及 調 整 發 射 角 度 等 步 驟 。  

(一 )導 線 鋁 管 繩 索 收 納 (如

圖 1 4 )  

鋁 管 內 的 繩 索 須 依 照 8

字 形 收 納 至 鋁 管 內 部 ， 切 勿

使 用 環 繞 繩 索 方 式 收 納 ， 容

易 造 成 打 結 情 形 產 生 ， 影 響

發 射 後 飛 行 作 業 。  

  
圖 1 3  肩 背 攜 行 箱  圖 1 4  導 線 鋁 管 繩 索 收 納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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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安全繩索收納 (如圖 15)  

安 全 繩 索 或 導 爆 索 須

依 照 8 字 形 收 納 至 攜 行 箱 ，

且 不 可 有 打 結 情 形 產 生 ， 發

射 時 須 將 繩 索 至 於 操 作 手 右

前 方 ， 以 確 保 操 作 手 發 射 時

之 安 全 。  

( 三 ) 氣 動 式 牽 引 彈 頭 充 氣

(如 圖 1 6 )  

1 . 先 將 大 氣 瓶 放 倒 再 確

認兩個氣閥開關為 A關閉狀態

確認後再開啟氣 瓶 開 關 。  

2 . 接 上 牽 引 彈 頭 的 充 氣

接 頭 ， 確 認 連 接 完 成 再 將 氣

閥 調 整 為 B充 氣 狀 態，第 一 次

充 氣 為 預 備 充 氣 ， 充 氣 約 3 - 5

秒 關 閉，將 氣 閥 調 回 為 A關 閉

狀 態 。  

3 . 由 於 洩 氣 時 會 有 很 強

的 反 作 用 力 ， 務 必 雙 手 握 好

氣 閥 開 關 ， 再 將 氣 閥 緩 緩 調

成 C 洩 氣 狀 態 同 時 緊 緊 穩 住

充 氣 連 接 線 直 到 氣 體 完 全 洩

完，此 時 牽 引 彈頭 會 因 為 C O 2

氣 化 過 程 呈 現 為 冰 冷 狀 態 ，

再 進 行 正 式 充 氣 ， 如 牽 引 彈

頭 未 呈 現 冰 冷 狀 態 請 再 重 複

預 備 充 氣 及 洩 氣 。  

4 .將氣 閥開關再調整 為 B

充 氣 狀 態 進 行 正 式 充 氣 ， 約

5~10 秒 牽 引 彈 頭 會 由 冰 冷 狀

態立刻回溫再將氣閥調整為 A

關閉狀態。  

5 . 將 充 好 氣 的 彈 頭 立 起

並 準 備 好 彈 頭 插 梢 ， 一 手 握

住 插 梢 定 位 頭 準 備 往 下 壓 ，

另 一 手 將 彈 頭 插 梢 預 插 入 插

梢 定 位 孔 ， 兩 手 同 時 迅 速 住

下 壓 ， 在 下 壓 時 會 瞬 間 噴 出

少 許 氣 體 同 時 即 可 將 彈 頭 插

梢 固 定 ， 完 成 充 氣 後 ， 須 將

彈 頭 進 行 重 量 量 測 ， 重 須 達

1 0 0 0克 以 上 ， 才 能 確 保 飛 行

距 離 達 3 0公 尺 。  

(四 )導 爆 管 安 裝 (如 圖 1 7 )  

1 . 將 導 爆 管 後 端 橘 色 尾

蓋 旋 轉 取 下 ， 並 取 出 橘 色 內

管 ( 內 管 為 1 2 克 C O 2 氣 瓶 使

用 )， 如 使 用 1 6克 C O 2氣 瓶 則

不 需 安 裝 內 管  

 

圖 1 5  安 全 繩 索 收 納  

 

圖 1 6  氣 動 式 牽 引 彈 頭 充 氣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整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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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氣 瓶 撞 針 復歸：使 用 復

歸 器 置 入 導 爆 管 後 往 內 推 ，

同 時 將 卡 榫 下 壓 推 到 定 位 完

成 氣 瓶 撞 針 復 歸 。  

3 .置 入 氣 瓶：將 1 6克 C O 2

氣 瓶 細 口 朝 內 置 入 導 爆 管 ，

再 將 橘 色 尾 蓋 蓋 上 ， 須 確 定

卡 榫 是 否 扣 上 。  

4 .導 爆 銅 片 安 裝 ： 取 下

導 爆 管 前 方 黑 蓋 ， 將 導 爆 銅

片 放 入 黑 蓋 中 再 將 導 爆 管 由

上 往 下 蓋 上 黑 蓋 ， 即 完 成 導

爆 管 的 安 裝 。  

( 五 ) 排 雷 發 射 器 安 裝 導 爆

管 (如 圖 1 8 )  

1 . 按 下 伸 縮 式 肩 托 黑 色

按 鈕，並 將 肩 托 往 上 折 1 8 0度 ，

取 下 排 雷 發 射 器 後 蓋 。  

2 .確 認 安 全 保險 開 關：安

裝 導 爆 管 於 發 射 器 前 ， 務 必

將 安 全 保 險 開 關 由 發 射 狀 態

壓 入 確 認 為 安 全 保 險 狀 態 ，

紅 色 為 發 射 狀 態 ， 壓 入 為 安

全 狀 態 。  

3 .置 入 導 爆 管：將 導 爆 管

銅 片 朝 前 ， 氣 瓶 端 朝 後 置 入

發 射 器 ， 導 爆 管 末 端 凸 點 朝

下 並 推 到 底 ， 最 後 再 將 尾 蓋

裝 回 並 鎖 緊 ， 務 必 要 用 力 鎖

緊 到 底 ， 避 免 產 生 空 隙 。  

4 .伸 縮 式 肩 托復 位：按 下

伸 縮 式 肩 托 黑 色 按 鈕 ， 並 將

肩 托 往 下 折 1 8 0 度 回 復 到 射

擊 位 置 ， 按 住 肩 托 內 的 押 板

可 調 整 肩 托 長 度 ， 以 適 應 每

個 人 的 最 佳 擊 時 姿 態 。  

( 六 ) 安 裝 氣 動 式 牽 引 彈 頭

(如 圖 1 9 )  

1 . 連 接 充 飽 氣 的 牽 引 彈

頭與飛行平衡尾翼：先將插梢

線順著置入尾翼，讓線穿過整

個尾翼到底端的噴氣孔，同時

將彈頭置入尾翼卡榫，再將彈

 

圖 圖 1 7  導 爆 管 安 裝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
 

  
圖 1 8  排 雷 發 射 器 安 裝 導 爆 管  圖 1 9  安 裝 氣 動 式 牽 引 彈 頭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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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 逆 時 鐘 方 向 卡 住 牽 引 彈 頭

與 平 衡 尾 翼 。  

2 . 連 接 插 梢 線 與 導 線 鋁

管：將 插 梢 線與 鋁 管 連 接 以 8

字 結 綁 緊 ， 理 好 線 後 再 將 鋁

管 抵 緊 飛 行 尾 翼 底 部 。  

3 . 連 接 鋁 管 與 排 雷 發 射

器 長 槍 管 ： 將 鋁 管 置 入 發 射

器 長 槍 管 ， 再 長 槍 管 底 部 扣

好 固 定 扣 。  

4 .連 接 長 槍 管 與 排 雷 發

射 器 主 體 ： 將 長 槍 管 的 輔 助

把 手 朝 上 與 排 雷 發 射 器 主 體

戰 術 滑 軌 朝 向 同 個 方 向 ， 以

順 時 鐘 方 向 將 發 射 器 主 體 結

合 ， 轉 到 底 時 主 體 與 槍 管 即

會 呈 現 同 一 方 向 ， 即 完 成 氣

動 式 牽 引 彈 頭 與 排 雷 發 射 器

主 體 的 連 接 。  

(七 )連 接 3 0 公 尺 安 全 繩 索

(如 圖 2 0 )  

將 發 行 尾 翼 後 的 導 線 與

3 0 公 尺 安 全 繩 索 前 端 扣 環 連

接 鎖 上，再 將 3 0 公 尺 後 導 線

扣 環 扣 住 攜 行 箱 。  

( 八 ) 調 整 發 射 角 度 ( 如 圖

2 1 )   

氣 動 式 可 重 複 發 射 排

雷 器 在 牽 引 3 0 公 尺 8 公 斤 的

安 全 繩 索 或 導 爆 索 的 最 佳 角

度 約 為 仰 角 5 5 度，將 角 度 參

考 器 打 開 並 調 整 為 4 5 度，重

垂 延 著 角 度 參 考 器 下 緣 垂 下

與 握 把 上 螺 絲 完 全 重 疊 即 為

仰 角 5 5 度，此 時 朝 發 射 方 向

開 保 險 扣 射 擊 按 鍵 即 可 達 到

最 佳 射 程 。  

三 、 發 射 作 業 成 果  

藉 由 「 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

器 」 測 評 後 ， 可 檢 視 實 測 成

果 ， 並 將 相 關 缺 失 及 建 議 作

為 爾 後 二 代 發 射 器 進 行 研 改

參 考 依 據 ， 以 符 合 各 部 隊 操

作 及 運 用 。  

(一 )前 置 作 業 ：  

1 .導 線 鋁 管 繩 索 收 納 (圖

2 2 )平 均 時 間 為 1分 2 5秒 ， 惟

收 納 繩 索 手 法 可 能 因 人 而 異 ，

導 致 發 射 時 會 造 成 繩 索 打 結

而 無 順 利 發 射 。  

  
圖 2 0  連 接 安 全 繩 索  圖 2 1  調 整 發 射 角 度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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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安 全 繩 索 是 作 為 平 日

訓 練 拋 射 代 替 8 條 導 爆 索 使

用，其 收 納 方式 以 8字 形 收 納

在 攜 行 箱 內 ， 以 方 便 操 作 人

員 攜 行 或 輛 裝 載 ， 其 平 均 收

納 時 間 為 1分 5 4秒，依 照 正 常

程 序 收 納 繩 索 (圖 2 3 )，發 射 後

均 能 其 完 成 發 射 作 業 。  

3 . 彈 頭 充 氣 ( 圖 2 4 ) 為 第

二 段 動 力 來 源 ， 充 氣 氣 瓶 安

全 接 受 壓 力 為 1 8盎 司 ( 1盎 司

＝ 2 8 . 7公 克 )， 為 了 可 達 到 所

要 求 的 飛 行 距 離 ， 必 須 將 氣

瓶 加 入 1 2盎 司 才 足 夠 ， 即 充

氣 壓 力 至 少 須 達 3 4 5 公 克 才

達 標 準 ， 足 夠 將 安 全 繩 索 發

射 飛 行 至 前 方 3 0公 尺 以 上 。  

(二 )組 裝 作 業  

組 裝 程 序 為 先 完 成 導

爆 管 氣 瓶 安 裝 ， 再 裝 入 發 射

器 ， 接 續 完 成 充 氣 彈 頭 與 飛

行 平 衡 尾 翼 結 合 後 ， 再 將 彈

頭 與 槍 管 固 定 後 組 裝 至 排 雷

發 射 器 主 體 ， 最 後 完 成 導 爆

索 (安 全 繩 索 )連 接，其 平 均 作

業 時 間 為 4 分 2 5 秒，均 能 在

5 分 鐘 內 完 成 。  

(三 )發 射 作 業 (圖 2 5 )  

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 器 其

發 射 最 佳 角 度 為 5 5 度，經 多

次 測 試 後 ， 可 以 發 現 充 氣 彈

頭 壓 力 足 夠 3 4 5 公 克 以 上 ，

飛 行 距 離 均 超 過 3 0 公 尺 。  

 

  
圖 2 2  導 線 鋁 管 繩 索 收 納  圖 2 3  安 全 繩 索 收 納  

  
圖 2 4  彈 頭 充 氣  圖 2 5  發 射 現 況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拍 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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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 配 賦 規 劃 建 議 表  

項 目  應 急 式 快 速 排 雷 發 射 器  

研 發 需 求  

鑑 於 目 前 本 軍 僅 以 人 工 地 雷 搜 索 器 實 施 排 雷 ， 無 法 於 敵 火 下 進
行 作 業 ， 且 排 雷 作 業 需 耗 費 大 量 人 力 及 時 間 ， 已 不 敷 現 行 作 戰
型 態 。  

量 產 效 益  
戰 時 可 於 敵 火 下 作 業 進 行 排 障 作 業 ， 平 時 可 運 用 在 災 害 救 援 ，
俾 我 工 兵 部 隊 遂 行 各 項 作 戰 及 救 援 任 務 。  

配 賦 數 量  

1 .工 兵 群 營 級 1 2 組 ( 8 x 1 2 = 9 6 組 )  

2 .聯 兵 旅 工 兵 連 3 組 ( 1 2 x 3 = 3 6 組 )  

3 .工 訓 中 心 ： 2 組  

合 計 ： 1 3 4 組  

資 料 來 源 ： 作 者 自 行 彙 整 。  

作業能量分析應用暨建議  

經過小型軍品研發測評後，

發現部分功能及設計仍有再加

強之部分，以下針對作業能量

分析之應用，並提出幾點研改

建議：  

一 、 作 業 能 量 分 析 應 用  

(一 )作 業 能 量 分 析  

工 兵 部 隊 在 作 戰 階 段

均 會 遭 遇 到 破 障 行 動 ， 為 了

可 有 效 提 升 破 障 能 力 ， 進 而

藉 由 軍 品 研 發 一 應 急 式 排 雷

發 射 器 ， 其 能 量 為 開 闢 寬 1

公 尺 、 長 3 0 公 尺 人 員 通 道 ，

可 破 壞 防 人 員 障 礙 物 及 簡 易

障 礙 物，其 前 置 作 業及組裝方

式時間減短且流程簡單，並配

合載具運送或人員攜帶，有效

提升部隊破障之能力，惟 現 行

布 雷 大 多 以 機 械 載 具 散 撒 布

放 設 置 為 主 ， 其 雷 區 設 置 後

縱 深 皆 超 過 3 0 公 尺，故 在 發

射 距 離 及 破 壞 程 度 ， 仍 有 精

進 之 空 間 。  

(二 )爆 藥 敏 感 性 分 析  

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 器 使

用 程 序 簡 單 ， 惟 目 前 拋 射 距

離 只 有 3 0 公 尺，最 大 原 因 在

於 導 爆 索 重 量 較 重 ， 其 構 造

由 彭 梯 兒 ( P E T N )高 級 爆 藥 製

成 ， 且 爆 藥 敏 感 性 較 高 ， 平

常 管 制 在 彈 藥 庫 皆 以 一 捲

5 0 0 呎 纏 繞 屯 存，在 解 開 後 仍

成 螺 旋 形 彎 曲 狀 ， 容 易 造 成

結 或 折 壓 ， 故 建 議 可 以 研 討

其 他 鈍 性 爆 藥 減 少 體 積 來 降

低 爆 藥 重 量 等 等 問 題 ， 盡 可

能 達 到 一 次 即 可 開 闢 長 5 0 公

尺 或 1 0 0 公 尺之 人 員 通 道 為

目 標 。  

(三 )配 賦 規 劃 分 析  

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 器 操

作 簡 單 ， 僅 需 2 人 即 可 實 施

操 作 ， 建 議 可 以 直 接 配 賦 到

工 兵 部 隊 各 排 來 強 化 各 部 隊

之 破 障 能 力，配賦 建 議 如 表 5

所 示 。  

二 、 研 改 建 議  

( 一 ) 發 射 器 主 體 進 行 二 代

研 改  

本 組 藉 由 小 型 軍 品 研

發 之 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 器 發 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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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射 時 後 座 力 較 大 ， 容 易 造

成 操 作 手 安 全 上 問 題 ， 而 可

調 式 後 槍 托 強 度 必 須 強 化 才

能 避 免 容 易 變 形 或 損 壞 ， 或

者 可 將 原 發 射 器 主 體 之 槍 托

式 研 改 成 落 地 式 發 射 器 ， 增

加 發 射 的 穩 定 性 及 安 全 性 。  

(二 )鋁 管 繩 索 收 納 不 易  

每 次 發 射 後 都 需 要 回

收 繩 索 ， 重 新 收 納 繩 索 後 ，

才 能 發 射 導 爆 索 ， 雖 然 收 納

繩 索 時 間 不 長 ， 但 是 在 繩 索

收 納 過 程 ， 可 能 會 因 為 收 納

方 式 及 手 法 改 變 而 造 成 繩 索

打 結 ， 而 無 法 順 利 發 射 ， 便

浪 費 一 次 發 射 所 需 的 氣 瓶 及

銅 片 等 耗 材 。  

(三 )發 射 場 地 受 限  

應 急 式 排 雷 發 射 器 所

使 用 充 氣 彈 頭 發 射 在 草 皮 上

可 反 覆 充 氣 使 用 ， 惟 發 射 後

落 在 硬 地 上 ， 容 易 造 成 彈 頭

變 形 損 壞 ， 建 議 可 以 在 彈 頭

包 覆 相 關 耐 摔 材 質 ， 以 利 發

射 器 可 適 用 在 各 場 地 實 施 破

障 任 務 。  

 

結語  

本 研 究 主 要 驗 證「 應 急

式 快 速 排 雷 發 射 器 」取 代「 傳

統 人 工 排 雷 」可行 性 與成效，

故 利 用 現 有 國 軍 現 性 爆 藥 導

爆 索 配 合 實 爆 訓 練 課 程 實 驗

得 出 爆 藥 量 與 破 障 能 量 ， 並

運 用 2 0 5 廠 研發 之 拋 繩 槍 ，

反 覆 發 射 得 知 最 佳 拋 射 角 度

及 彈 頭 重 量 與 發 射 距 離 之 影

響 ， 綜 合 以 上 結 果 ， 運 用 小

型 軍 品 研 發 案 ， 結 合 現 有 爆

藥 引 爆 能 有 效 且 快 速 完 成 排

雷 作 業 ， 以 增 強 部 隊 單 兵 破

障 效 能 及 提 高 訓 練 安 全 性 ，

並 提 供 相 關 數 據 納 入 工 兵 機

動 排 雷 建 案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

 

 

 

 


